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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纳智能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赎回优先股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一、基本情况

山东海纳智能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济宁矿业集团海纳科技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济宁市惠达财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财丰投资”）于 2022 年 2 月 9 日签署了《济宁矿业集团海

纳科技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认购协议》（以下简称“优先股

认购协议”），发行10万股优先股募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用于企业自动化

转型升级项目，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 日完成公司本次发行的优先股（证

券简称：海纳优 1，证券代码：820047）的股份初始登记。

根据《优先股认购协议》设置的赎回条款约定，公司向财丰投资提出书

面提前赎回申请或济宁市财政局和/或济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批准赎回事项的，

公司有权提前行使赎回权。经公司与财丰投资双方协商一致，公司拟提前赎

回公司已发行的全部优先股并支付其未支付的股息。

2024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24 年 5 月 9

日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海纳优 1”优先

股并申请注销的议案》，现将赎回事项提示如下：

二、赎回规模

“海纳优 1”共计 1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人民币，总规模 1,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本次拟赎回 10 万股“海纳优 1”。

三、赎回价格

甲方：山东海纳智能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济宁市惠达财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一）认购协议中关于赎回价格的约定

1、《优先股认购协议》第二条约定：

“本次优先股发行为浮动股息率，按照本次发行优先股应被全部回售或

赎回上一月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以下简称“LPR”）确定。

上述适用的一年期 LRP 高于甲方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年均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的，则对应计息期间应以甲方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年均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作为票面股息率。”

公司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年均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9.45%，高于本次

发行优先股应被全部回售或赎回上一月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同业拆借

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45%，因此本次优先股赎回的票面股息

率为3.45%。

2、《优先股认购协议》第三条约定：

“本次发行的优先股以现金方式支付优先股股息。首个计息起始日为乙

方认购款到账日。计息周期不足12个月的，股息计算公式为：优先股股东持

有的优先股票面总金额*票面股息率*计息周期内实际自然日天数/365。

本次发行优先股的计息年度（期间）及付息安排如下：

（1）首个计息期间为自首个计息起始日起至当年末；

（2）首个计息期间后的完整计息年度为每年的【1】月【1】日至该年的



【12】月【31】日；

（3）最后一期计息期间为【1】月【1】日起至本次发行优先股全部回售

或赎回之日止。甲方向乙方支付股份赎回价款时一并支付上述计息期间的全

部股息。”

本次优先股认购款的到账日为2022年7月7日，赎回款支付日为2024年6月

6日。根据上述协议约定，本次优先股股息支付期间为2022年7月7日-2024年6

月6日。

3、《优先股认购协议》第五条约定：

“因本次优先股认购资金系乙方受托管理的财政资金，且鼓励投资项目

提前收回投资资金及收益，满足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提前行使赎回权，

乙方应于收到甲方提前赎回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配合甲方赎回本次发行的全

部或部分优先股：

（1）甲方向乙方提出书面提前赎回申请；

（2）济宁市财政局和/或济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批准赎回事项。

其中，自本次优先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股份初始登

记之日起【1】年（含）内，甲方向乙方提出书面提前赎回申请的，乙方应让

渡所有认购款的投资收益（优先股股息）；自本次优先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股份初始登记之日起【2】年（含）内，甲方向乙方提出

书面提前赎回申请的，乙方应让渡所有认购款的投资收益（优先股股息）的

【50】%。”

本次优先股发行的股份初始登记日为2022年8月2日，满足乙方让渡所有

认购款的投资收益的50%的条件。

（二）每股赎回价格及计算过程

每股赎回价格=每股票面金额100元



每股应付股息=每股赎回票面金额x票面股息率x计息周期内实际自然日天

数/365 x提前赎回让渡收益=100元x 3.45% x 700/365 x 50%=3.308219元

每股赎回价格（含息）＝100元+3.308219元＝103.308219元

赎回总价款=每股赎回价格（含息）x赎回股数＝103.308219元/股x10万

股＝10,330,821.90元。

四、赎回时间

2024 年 6 月 6 日。

五、付款时间及方法

公司拟于 2024 年 6 月 4 日中午 12 点前将全部赎回款项划转至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并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划付赎回资金，赎回款发放日为 2024 年 6 月 6 日，实际派发结果

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为准。公司将同步完成本次赎回优先股股

份的注销工作，本次赎回的优先股股份将在优先股股东账户中直接记减。

六、赎回股权登记日：2024 年 6 月 5 日

七、支付赎回款项日（T日）：2024 年 6 月 6 日

八、赎回程序

2024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24 年 5 月 9

日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海纳优 1”优先

股并申请注销的议案》，同意本次提前赎回优先股并申请注销，并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及批准，全权办理与本次提前赎回优先股并申请注销相关的所有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与优先股权利人签署相关协议、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报送优先股赎回注销申请、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提交赎回业务申请及支付赎回价款并办理优先股的注销登记等。



2024年5月24日公司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了《山东海纳智能装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赎回并注销优先股的申请》，全国股转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出

具了《关于同意山东海纳智能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优先股赎回并注销的函》

（股转函〔2024〕785 号）。

特此公告。

九、备查文件目录

《山东海纳智能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山东海纳智能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关于同意山东海纳智能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优先股赎回并注销的函》

山东海纳智能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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